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
考核报告书
团 队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究课题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团队带头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报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1.概况

	团队名称
	

	研究课题名称
	

	团队人员情况
	人员
数量
	总人数
	核心
成员
	其他
成员
	年龄
结构
	41-45周岁
	40-36周岁
	35周岁以下

	
	
	
	
	
	
	
	
	

	
	职称
结构
	正高
	副高
	其他
	学历
结构
	博士
	硕士
	其他

	
	
	
	
	
	
	
	
	

	
	团队带头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日
	

	
	
	职称
	
	博士学位授予学校、时间
	

	
	
	职务
	
	人才称号
	

	
	
	手机
	
	邮箱
	


	2.创新团队带头人主要业绩

	项目执行期内，带头人主持或参加的重要科研项目、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以及获得奖励和荣誉称号等。（限500字）









	3.创新团队核心成员主要业绩

	项目执行期内，团队核心成员主持或参加的重要科研项目、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以及获得奖励和荣誉称号等。（限500字）






	4.研究课题完成情况

	4.1主要研究工作

	请按下列提纲填写：
（一）在项目执行期内，完成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已解决的关键问题；
（二）对比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，分析研究课题的创新点；
（三）比照研究工作进度安排，项目实施期间的工作总结、问题分析和相关建议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4.2经费使用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
	科目名称
	预算金额
	支出金额
	结余金额

	直接费用
	
	
	

	图书资料费
	
	
	

	数据采集费
	
	
	

	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
	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	

	劳务费
	
	
	

	专家咨询费
	
	
	

	设备费
	
	
	

	    （1）设备购置费
	
	
	

	    （2）设备试制费
	
	
	

	    （3）设备升级改造与租赁费
	
	
	

	材料费
	
	
	

	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	

	燃料动力费
	
	
	

	其他支出
	
	
	

	间接费用
	
	
	

	经费来源合计
	
	
	

	    （1）申请省财政经费
	
	
	

	    （2）其他来源经费
	
	
	


注：经费使用情况不作科学技术类和人文社科类区分，根据经费实际使用情况填写。


	4.3预期成果

	重点阐述已达到的整体研究水平，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，产生的论文、论著、专利等成果的形式和数量以及预期的获奖数、产生的经济、社会效益等。（限800字）

1.研究课题达到的研究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.已获批的科研项目  项，其中国家级项目  项，省部级项目  项，经费总额  万元。
3.已获得科研奖励  项，其中国家级奖励  项，省部级奖励  项。
4.已发表高水平论文  篇。
5.已申请专利  件，其中发明专利  件；预期授权专利  件，其中发明专利  件。
6.已完成成果转化情况  次，转化收益  万元。
7.其它成果产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8.已产生的经济效益（限300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9.已产生的社会效益（限300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
















	5.团队带头人承诺

	本人按照《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实施方案》规定要求，填写《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考核报告》，我承诺所填报内容和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可信，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问题，如有违反，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队带头人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  

	6.所在二级单位审核意见                
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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